附件2：
2020年度经开区项目制自主培训
补贴申报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职业技能提升试点区建设方案（2019-2021年）》（京技管﹝2020﹞73号）
2.《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开展项目制自主培训工作的通知》
二、申报事项
2020年度经开区项目制自主培训补贴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须满足项目制自主培训认定时的申报条件。
1.在经开区注册、纳税且进行统计登记的企业；
2.参训人员为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并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的职工和劳务派遣人员。
（二）培训企业及培训项目应在经开区项目制自主培训清单中，且须按计划在2020年9月27日至2020年12月31日开展并完成培训，原则上不得跨年，并不得随意变更培训内容。
（三）企业申报项目制自主培训补贴时，应达到认定时的预期效果或目标，并对项目制自主培训成效作出评估和总结。
（四）参训人员须仍在申报企业就业且完成全部培训内容，其中劳务派遣人员培训，按照“谁用工、谁培训、谁申请”的原则，由实际用工单位享受补贴。
四、支持内容及标准
1.技能基础类项目（A类），按照参训人员每人1000元给予企业；
2.技能提升类项目（B类），按照参训人员每人2000元给予企业；
3.技能创新类项目（C类），按照参训人员每人3000元给予企业；
每年对每家企业资助的项目不超过2个。参训人员当年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每年度只可享受1次项目制自主培训补贴；每人每年还可按要求享受本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其他政策，各项培训政策累计不超过3次，同一次培训不可重复申领补贴。其中，参加本项目培训期间，同时参加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不同时享受项目补贴。
五、申报材料及要求
（一）申报材料
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制自主培训补贴申报表，在线填写；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3.承诺书，签字、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4.银行账户信息，下载模板填写，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5.税款所属时期包含2021年12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6.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制自主培训人员花名册，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7.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制自主培训课程表，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8.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制自主培训签到表，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9.培训成果总结材料（如培训形成的技术革新阶段性成果、专题报告等），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10.学员培训成效材料（如培训合格证、学员撰写的培训总结等），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11.培训师资证明材料，若培训师资为非本企业职工，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与授课教师签订的劳务协议和劳务费用财务凭证等），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12.劳务派遣协议，若申报补贴人员中有劳务派遣员工需提供此项材料，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二）打印纸质材料要求
收到打印纸质材料短信通知后，在3个工作日内从平台下载带水印全套申报材料进行打印，一式一份有序装订（整本首页、骑缝盖章），其中银行账户信息无需装订，加盖公章，一并递交至受理窗口。
六、办理程序
（一）网上申报：通过经开区官网政策兑现模块进入经开区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或使用360浏览器的极速模式登录网址：zcdx.kfqgw.beijing.gov.cn，注册登录后进行项目申报。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二）初审：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对申报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完整性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报主体补齐补正。
（三）审核：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实质审核。
（四）线下受理：申报主体在规定期间内从平台下载带水印的申报材料进行打印，并前往政务服务大厅“政策申报”窗口提交材料，工作人员核验，与网上提交材料一致的，予以收件；不符合的，当场告知补正要求。
（五）确定扶持结果：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对审核通过的申报主体拟定兑现扶持奖励金额。
（六）公示：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对审核通过的申报主体进行公示。
（七）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经开区财政审计局完成资金拨付工作。
七、主责部门
经开区社会事业局
八、受理窗口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城国际中心2层政务服务大厅“政策申报”窗口
九、申报时间
2022年2月25日至2022年3月25日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申报咨询：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行政服务厅“政策申报”窗口，联系电话：010-67857687；010-67857878转4；010-67857637，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政策解读：经开区社会事业局，联系人：王敏，联系电话：010-87163933，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技术支持联系电话：010-67857638或使用平台右侧浮窗的智能客服，电话联系的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二、特别说明
（一）资金渠道：符合经开区支持企业组织开展项目制自主培训政策的资金由市级配套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按1：1左右配比。分别从经开区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资金与市级配套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资金拨付：经社会事业局审核（含一网通核）和公示无异议后，社会事业局汇总各企业培训补贴情况向市人社局报送用款申请，市人社局向市财政局申请资金，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技能提升行动资金专账”支出账户，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支出账户将资金拨付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务结算中心”账户，由其拨付至各企业。
[bookmark: _GoBack]（三）资金使用：补贴资金应用于培训相关的费用支出，如师资费、培训场地费、培训所需设备设施采购等。鼓励企业健全补贴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监督检查：社会事业局或由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采取电话回访、不定期暗访、实地检查核实、查看原始资料、照片视频和财务凭证等方式进行。在企业申领培训补贴期间，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对培训人员进行回访，按照培训质量和满意度调查表开展调查。差评率超过30%（含）或发现弄虚作假行为的，终止培训补贴的申领流程。对存在套取、骗取补贴行为的企业，取消其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职业技能提升试点区建设方案（2019-2021年）》执行期间享受相关政策的资格，追回补贴资金，依法追究责任，并将相应的培训项目从经开区项目制自主培训清单中撤销；5年内不可享受相关培训补贴政策，并视情节纳入征信记录。
